
1 

 

证券代码：002310      证券简称：东方园林    公告编号：2013-046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主营业务模式及重大项目进展情况公告 

 

 

 

近期，公共传媒上出现了有关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重大项目回款情况及土地保障模式有效性的相关报道，为保护广大投资者

的利益，现就公司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主营业务模式介绍 

近年来，东方园林承接的城市景观综合体园林工程主要为市政项目，涵盖

了整个城市或城市中部分区域整体的景观生态系统，工程规模较大且总施工周期

较长。2012 年，市政园林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88.55%。通常情况下，对于

此类项目，公司与政府先签署框架协议，对预计工程总金额及包含的多个单项景

观工程内容、总工期等进行约定，在单项景观工程具体落地、实施时，双方再签

署基于此框架协议下的单项工程合同，并对此单项工程的金额、施工内容、工期

等进行约定。 

2012 年起，为保障工程回款的及时性和确定性，防范回款风险，东方园林

开始在城市景观综合体园林工程中积极推行土地保障收款模式。所谓土地保障模

式，指的是在签订景观工程协议（合同）时，公司与业主通过谈判，以指定具体

的地块（称之为“保障地块”）来作为该项工程的资金保障。如果业主不能按期

支付工程款，则启动保障条款，以保障地块的出让收入作为工程款的支付来源。 

对于公司推行土地保障模式后新签的城市景观综合体园林工程，大部分项

目在与政府达成合作意向后，即将土地保障作为一项重要的合作谈判内容，并落

实于签署的框架协议中，在单项景观工程落地时亦执行该等土地保障条款，此类

项目公司统称为“保障类项目”。 

对于公司土地保障模式推行前已签署的城市景观工程框架协议，此类项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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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统称为“传统类项目”。为了降低工程款的回收风险，出于谨慎性考虑，2012

年下半年公司就部分框架协议中尚未落地实施的景观工程与政府开始洽谈增加

土地保障条款，而对于原框架协议中已落地实施的单项景观工程，不再涉及洽谈

中的土地保障条款。公司在与政府洽谈新增土地保障条款完成之前，不会再继续

推进项目框架协议下其他景观工程的合同落地和实施。 

二、订单执行情况 

截止到 2013年 6月 30日，公司已签订未执行完毕的框架协议/合同金额约

335亿元，其中：保障类项目约 301亿元，占比 89.85%；传统类项目约 42亿元，

占比 10.15%。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该等未执行完毕的框架协议/合同下累计

产值（已确认工程收入）约 22亿元，其余约 313亿元框架协议/合同金额待 2013

下半年及以后年度执行，其中：保障类项目待执行约 283亿元，占比 90%；传统

类项目待执行约 30 亿元，占比 10%。 

三、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1、传统类项目的进展情况 

公司应收账款的回收周期一般在 3 年左右，传统类项目账龄 3 年以内的应收

账款占比超过 96%，基本上符合合同约定的收款条件，截止到目前，公司尚未发

生大额应收账款实际无法回收的情况。 

从结算来看，由于公司承接的市政园林项目通常为政府财政资金投入，结算

体系较为复杂，结算流程和结算时间较长。一般过程结算需要 3 个月左右，而项

目的最终结算需经监理单位审计、第三方审计、财政部门审计确认等过程，整个

结算周期半年到一年时间。公司不存在与发包方就工程量、工程质量存在重大分

歧或纠纷的情况，截止到目前，已完工项目超过一年未完成结算的有 2.78 亿元。

公司将加强结算的管理工作，以推动项目结算的如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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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 2013 年 6 月 30 日，公司传统类的重大项目的产值收款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协议金额 
已签合

同金额 

累计产

值 

累计结

算 

累计收

款 

收款占结

算比 
项目状态 完工时间 收款分析① 

1 
大同市文瀛

湖景观工程 
12.00 8.50 9.64 6.77 4.23 62.53% 

完工在结

算 
2012.12 

土方园建：70
进度

20
分项完工

10
两年付清

 

绿化：50
进度

10
完工

20
完工第二年底

20
养护 

按合同条件正常收款，目前与政府洽谈协调

第三方拿地，以保障剩余款项的回收 

2 
株洲神农城

项目 
4.32 4.20 5.29 4.22 3.39 80.26% 

完工在结

算 
2012.11 

一期 1.23 亿已收完。二期：45
11年产值

30
12年产值

25
13年产值

，按合同条件收款达 75%，即 3.05 亿，

已收款 3.39 亿，符合收款条件 

3 
浑南南北轴

项目 
- 5.11 4.59 3.03 1.71 56.43% 

完工在结

算 

2012.11.1

9 

按合同条件：40
完成 30%\40%

30
第二期

30
第三期

，完工收

款达 40%，即 1.84 亿，尚有已完产值甲方审

批中，符合收款条件。目前与政府洽谈协调

第三方拿地，以保障剩余款项的回收 

4 
锦州世园会

一期 
11.33 7.99 4.58 4.51 2.45 54.44% 

完工在结

算 
2013.4.30 

按合同条件： 

2011 年：30
进度

20
12\6\30支付 11年

30
完工一年

20
完工两年

 

2012 年：50
进度

30
完工一年

20
完工两年 

2013 年：60
进度

20
完工一年

20
完工两年 

完工综合收款率约 53%，即 2.43亿，已收 2.45

亿，符合收款条件 

5 

沈阳浑南新

城 4 条道路

项目 

- 2.36 1.95 0.88 0.36 41.27% 在施 
 

原合同条件：40
合同 40%季度支付

30
完工 13年

20
14\6\30

10
质

保 

二次招标条件：40
进度

30
养护一年

30
养护两年 

进度收款达 40%，即 0.78 亿，尚有已完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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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审批中，符合收款条件 

6 
大同行政中

心 
- 2.50 1.75 0.26 0.26 100.00% 在施 

 

土方：70
进度

15
完工

15
结算
 

园建：20
材料订货款

50
进度 70扣订货款

15
完工

10
结算

5
质保

 

绿化：40
进度

30
完工第二年

30
完工第三年 

在施中，按合同条件正常收款 

7 
滨州黄五、黄

十二路 
1.78 1.89 1.73 1.60 0.74 46.33% 在施 

 

按合同条件：50
进度

30
分项完工一年

20
养护满验收

，进度

收款达 50%，即 0.87 亿，尚有已完产值甲方

审批中，符合收款条件 

8 
霸王河景观

工程 
- 2.00 1.44 0.60 0.60 100.00% 

完工在结

算 
2011.09 

按合同条件：30
进度

10
11\12\1

20
竣验 12\6\30

20
竣验

12\12\31
20

竣验 13年
，收款比例达 40%，即 0.6 亿，

已收款 0.41，符合收款条件 

9 

张北县东洋

河景观改造

工程 

1.80 1.45 1.37 1.37 1.37 100.00% 
完工已结

算 
2011.7 完工已结算，符合收款条件 

10 
潍坊浞河绿

化景观工程 
- 0.46 1.24 1.24 1.19 96.47% 

完工已结

算 

2009.12.3

0 

按合同条件 30
进度

40
完工

30
养护满

，完工收款达到

70%，即 0.87 亿，已收 1.24 亿，符合收款条

件 

11 
临汾尧都公

园 
- 1.08 1.21 0.94 0.41 43.51% 在施 

 

按合同条件：60
进度

20
竣验一年

15
竣验两年

5
验收两年

，进

度收款比例达 60%，即 0.73亿，尚有已完产

值甲方审批中，符合收款条件 

12 
潇河公园一

期景观工程 
- 0.89 1.11 0.45 0.45 100.00% 

完工在结

算 

2012.11.3

0 

按合同条件：30
进度

20
竣验

20
回购满一年

20
回购满两年

10
回购满三年

，验收时收款比例达 50%，即 0.56 亿，

尚有已完产值甲方审批中，符合收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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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山东滨州（园

林） 
1.00 0.90 1.09 0.70 0.48 68.57% 

完工在结

算 
2011.4 

按合同条件 40
进度

-40
竣初验

20
竣初验两年内

，完工收

款比例达到 40%，即 0.44 亿，已收 0.48 亿，

符合收款条件 

14 
昆明星耀项

目 
- 1.01 0.95 0.59 0.59 100.00% 

完工在结

算 
2012.12 

按合同条件：15
预付

10
前 50%土方工程完工

10
后 50%土方工程完

工
15

前 50%土方达总需 60%
10

后 50%工程粗造型完成
10

前 50%种植沙完工
10

后 50%种植沙完工
15

竣验
5

质保
，已验收，收款比例达到

80%，即 0.76 亿，尚有已完产值甲方审批中，

符合收款条件 

15 
大同东城墙

绿化带项目 
- 0.80 0.77 0.35 0.35 100.00% 

完工在结

算 

2010.11.3

0 

按合同条件：土方园建：70
进度

20
完工

10
质保
 

绿化：40
当年

30
第二年

30
第三年

，完工综合收款率

达 45%，即 0.35 亿，已收 0.35 亿，符合收款

条件 

16 

滨州南秦皇

河项目（一

期） 

0.50 0.58 0.74 0.44 0.44 100.00% 
完工在结

算 
2012.11 

按合同条件：50
进度款

30
完工一年

20
养护验收

，完工未

满一年，收款比例达到 40%，即 0.3 亿，已收

款 0.44 亿，符合收款条件 

合计 32.73 41.72 39.44 27.93 19.02 
    

备注①：大同文瀛湖收款条件：土方园建：70
进度

20
分项完工

10
两年付清

，指的是土方园建工程按工程进度收取已完工程 70%进度款，分项完工结算后收取 20%的工程款，

完工结算两年内收取最后 10%的工程款；绿化：50
进度

10
完工

20
完工第二年底

20
养护  

指的是绿化工程按工程进度收取已完工程 50%的进度款，工程完工结算后收取 10%的

工程款，完工后第二年底之前收 20%的工程款，养护期结束后收取剩余 20%的工程款。其他项目的表述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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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障类的项目进展情况 

2012 年上半年开工的保障项目有 6 个项目，截止 2013 年 6 月 30 日，收到进度款 2.7 亿元。 

2012 年下半年开工的保障项目共 24 个，截止 2013 年 6 月 30 日，收到进度款 2.71 亿元。 

2013 年上半年开工的保障项目共 7 个，2013 年 6 月 30 日未到首个付款节点，这些项目将在 2013 年下半年按照合同约定在收款

节点回款。 

目前土地保障条款下项目回款正常，均按合同约定的付款节点正常收款，还没有因为政府在付款节点无法付款，导致土地保障条

款启动的情况发生。 

截止到 2013 年 6 月 30 日，公司保障类重点项目的工程进度及收款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协议金

额  

已 签 合

同金额  

 累计产

值  

 累计结

算  

 累计收

款  

收款占结

算比 
 项目状态   收款分析② 

1 
营口 36条道

路项目 
6.39 8.14 5.57 3.05 1.20 39.39% 在施 

按合同条件：40
当年 10\25

30
次年 10\25

20
第三年 10\25

10
第四年 10\25，

2012年收款

节点按合同应收已收完，2013 年未到收款节点，符合收款条件。 

2 
南宁五象湖

公园项目 
5.00 4.43 3.05 1.00 1.00 100.00% 在施 

按合同条件：1 亿
13\6\20前

80
竣验 13\10\15前

20
竣验一年后

， 

2013 年 6 月 20 日收款 1 亿，已收款 1 亿，符合收款条件 

3 
丹东东港大

东沟项目 
10.81 5.42 2.95 1.86 0.80 43.10% 在施 

按合同条件：60
当年 12\25

30
次年竣验三个月

10
养护二年

，2012 年 12月 25 日

按合同应收已收完，2013 年未到收款节点，符合收款条件。 

4 
烟台市植物

园 
7.00 - 2.42 - - 

 
在施 

按合同条件：12-13 年：60
2013年底

30
次年年底

5
第三年年底

5
养护期满

 

14 年：60
当年年底

30
次年年底

10
养护期满，

未到收款节点 

5 
兰州新区湖

滨区绿化项
15.00 2.80 1.81 0.70 0.70 100.00% 在施 

按合同条件：70
开工 12个月内进度

20
开工 24个月内进度

10
养护期满 15日内

，收款比例

达到 70%，即 1.27 亿，尚有已完产值甲方未审批完，符合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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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条件 

6 
兰州经十三

路工程  
1.50 0.80 - - 

 
在施 

按合同条件：70
开工 12个月内进度

20
开工 24个月内进度

10
养护期满 15日内

，未到收款

节点。 

7 
兰州市民广

场工程  
0.80 0.21 - - 

 
在施 

按合同条件：70
开工 12个月内进度

20
开工 24个月内进度

10
养护期满 15日内

，未到收款

节点。 

8 
兰州新区经

十路工程  
0.20 0.10 - - 

 
在施 

按合同条件：70
开工 12个月内进度

20
开工 24个月内进度

10
养护期满 15日内

，未到收款

节点。 

9 
开封黑岗口

水库项目 
5.00 5.46 1.24 - - 

 
在施 

按合同条件：50
当年 11\30前

30
次年 11\30前

20
第三年 11\30前

，2013 年未到收

款节点。 

10 
连云港徐圩

项目 
12.86 1.24 1.20 0.66 0.46 70.00% 在施 

按合同条件：70
次年

20
第三年

10
养护期满

，2013 年 5 月 15 日按合同应

收款已收回，未到 2014 年收款节点，符合收款条件。 

11 

温州黄石山

茅竹岭雕塑

公园项目 

- 0.90 1.17 0.74 0.50 67.32% 在施 
按合同条件：70

13\5\15前
20

完工
10

完工一年
，2013 年 5 月 15 日按合同

应收款已收回，未达到 13 年完工收款节点，符合收款条件。 

12 
滨州秦皇河

二期  
1.12 1.14 0.82 - 0.00% 在施 按合同条件：70

次年 5\10月
20

三年 5\完工月
10

养护一年
，未到收款节点。 

13 

张家口新区

中央景观大

道工程 

7.49 - 1.06 - - 
 

在施 按合同条件：70
次年

20
第三年

10
养护期满，

未到收款节点。 

14 襄阳项目 31.21 7.20 0.68 - - 
 

在施 按合同条件：60
当年 10\30

20
次年 10\30

20
养护满结算

，未到收款节点。 

15 
临汾涝洰河

项目 
6.00 1.47 0.64 0.20 0.20 100.00% 在施 

按合同条件：50
进度

30
完工一年

20
完工两年

，收款比例达到 50%，即 0.32

亿，尚有已完产值甲方未审批完成，符合收款条件。 



8 

 

16 
西安沣东沣

河景观工程 
4.50 - 0.63 - - 

 
在施 按合同条件：50

完工
30

养护一年竣验后 30天
20

竣验一年内
，未到收款节点。 

17 
西安沣河治

理一期 a 标  
0.16 0.10 - - 

 
在施 按合同条件：50

完工
30

养护一年竣验后 30天
20

竣验一年内
，未到收款节点。 

18 

张家口新区

滨河景观工

程 

7.49 - 0.46 - - 
 

在施 

 

按合同条件：70
次年

20
第三年

10
养护期满

，未到收款节点。 

20 

青岛世园会

茶香园、农

艺园项目 

- 0.47 0.31 0.09 0.09 100.00% 在施 
按合同条件：20

预付
20

进度完成 50%
30

完工验收 1
7

竣验审计
3

工程资料验收
10

保修金
，

已收预付款 20%，即 940 万，符合收款条件。 

21 
柳州市柳东

大厦项目 
4.70 0.50 0.40 0.22 0.22 100.00% 在施 

按合同条件：60
次年 3\31

20
完工

20
竣验一年

，2013 年 3 月 31 日按合同

应收已收完，符合收款条件。 

22 
松原水秀工

程 
8.00 1.00 0.28 - - 

 
在施 

按合同条件：60
次年 5\15前

30
第三年 5\15前

10
养护一年

，工程在施，尚有已

完产值甲方未审批完。 

23 
南通滨海文

化广场 
12.87 0.08 0.07 - - 

 
在施 70

开工当年
20

完工当月
10

结算且质一年
，未到收款节点 

24 

滨州秦皇河

二期水秀工

程 
 

0.74 0.02 - - 
 

在施 按合同条件：70
次年 5\10月

20
三年 5\完工月

10
养护一年

，未到收款节点。 

合计 144.33 43.63 26.32 9.34 5.17 
   

备注②：营口 36 条道路项目按合同条件：40
当年 10\25

30
次年 10\25

20
第三年 10\25

10
第四年 10\25， 

指的是当年 10 月 25 日前收取已完工程 40%的工程款，次年 10 月 25 日前收取已

完工程 30%的工程款，第三年 10 月 25 日前收取已完工程 20%的工程款，第四年 10 月 25 日前收取剩余 10%的工程款。其他项目收款条件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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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收账款回收的风险及管理措施 

公司项目类型以市政为主，市政园林项目占公司各报告期收入的比重均超过

75%且逐年上升。市政园林项目的客户一般为地方政府部门或其所属的基础设施

投资建设主体，具有较高信誉，应收账款的回收风险较小。 

从公司应收账款的历史回款情况来看，绝大多数项目（尤其是重大项目）均

按照合同条款收款。报告期内，3年以内应收账款占比均高于 96%。 

在当前融资平台清理，地方政府遭遇资金压力的背景下，针对应收账款存在

的潜在风险，公司采取了相应的管理措施： 

1、公司坚持大城市、主城区及城市副中心的城市营销战略，选择综合实力

较强城市的市政项目，并重点开发新城的中央公园与老城的母亲河项目，从源头

上降低项目回款风险； 

2、针对传统类项目，公司通过加强沟通，提前做好预案，重点项目监控等

方式多管齐下，以保障应收账款的顺利回收； 

3、针对保障类项目，公司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对现有的框架协议涉及的

保障地块进行重新梳理及评估，确保保障的有效性； 

4、公司同时开展新型保障模式的研究与试点工作，通过多种形式，全方位

保障，提高项目的安全可控性； 

5、公司制定了以收款为核心的人员全流程考核体系，将项目结算、收款情

况作为对销售团队、项目执行团队的重要考核指标，以保证项目应收款项及时回

收。 

五、风险提示 

1、尽管目前公司未发生坏账损失，但存在因结算延期而导致收款延迟的情

况，存在工程款不能及时回收的风险。公司将加强结算的考核与管理工作，推动

工程结算的及时进行，加快应收账款的回收； 

2、公司土地保障模式推进顺利，目前尚未出现需出让保障地块来支付工程

款的情形，但受地方政府债务压力的影响，仍然存在应收账款无法及时回收的潜

在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业务的资金状况及保障地块的保障能力，确保土地保障

模式的有效性。 

3、公司目前尚未执行的框架协议金额较大，但受政府资金状况、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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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施工场地准备以及极端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存在落地速度放缓，工程工期

延长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8月 6日 




